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章程
（2008年10月9日-21日）
一、总则
1. 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中国国际音乐比赛系列赛事之一。本赛事每三年举办一次，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承办。中国国际音乐比赛的项目除声乐外，还有钢琴，小提琴等。
2. 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将于2008年10月9日至21日在中国浙江省宁波市举行，全部赛事由比赛组织委员会主持。
3. 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邀请国际知名音乐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对赛事各轮比赛的评定为本比赛不可改变的最终决定。
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评委会名单
姓名                                             

国家
郭淑珍（主席）Shuzhe
n GUO







中
国
评委会委员（以英文姓氏字母为序）：
艾蒂丝·贝尔丝   


Edith BERS




美
国
盖  瑞·伯杰斯



Gary BURGESS



百慕大（英联邦）
伊丽娜·科特鲁巴斯


Ilena COTRUBAS         
罗马尼亚
邓小俊                      Xiaojun DENG



中  国
克劳迪奥·德斯德利  

Claudio DESDERI       

意大利
齐格弗里德·耶路撒冷

Siegfriede JERUSALEM     
德
国
玛丽娜·克丽罗威茨


Marina KRILOVICI-PASCHALI
希
腊
叶甫根尼·涅斯切连科

Jewgenij NESTERENKO     
奥地利
宋  波





Bo  SONG       

    中
国
嘎利娜·彼萨莲科 

   Galina PISARENKO       

俄罗斯
4．凡年龄在18-33岁之间的男女青年（1975年10月9日-1990年10月8日期间出生者）均可申请报名参加比赛，参赛者国籍，种族不限。
5．本比赛分初赛、复赛、决赛三轮进行。决赛评选出男女声部各4个名次奖和2个中国艺术歌曲优秀演唱奖（其中1名授予非华裔外国选手），进入决赛未获名次者，均授予荣誉证书。
6．本届比赛设优秀青年钢琴伴奏奖1名, 颁发证书及奖金1000美元。
7．本届比赛各个奖项可空缺，可并列。
8．比赛组委会全权负责组织比赛期间的录音、录像、电视转播、网络传播、获奖选手音乐会以及其他相关活动，所有因比赛而产生的音像制品等衍生产品的版权属于比赛组委会，不向选手另付报酬。
二、申请办法及参赛有关事项
1． 填写报名表（见附页），于即日起至2008年6月30日截止。以邮递（邮戳日期为准）或送交方式向比赛组织委员会报名。随同报名需附如下材料：
*近期半身照片三张（4x5cm），另黑白演唱照片两张（适合印刷用）。
*本人身份证或护照影印件。
*接受专业教育的毕业证书（复印件）或在学证明书及1位著名音乐家的推荐函。
*近期演唱的两首歌剧选曲和一首艺术歌曲的录音制品（如：录音带，录像带，CD，DVD），曲目自选。
2． 比赛组委会根据报名材料进行预选，以确定报名者的参赛资格，并将结果于2008年7月18日以前以传真或邮递方式通知报名者。报名者接到比赛组委会通知后，应在2008年8月18日以前（以汇款日期为准），电汇或邮汇报名费60美元（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可按当时外汇比价汇付人民币）。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宁波体育场支行
帐号：810035845908099001

户名：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组委会办公室
3． 比赛组委会收到报名费后，将于20日内通知参赛者确认其参赛资格。
4． 参赛者本人应于2008年10月7日至8日准时抵达中国宁波，到比赛组织委员会指定地点报到。
5． 参赛者出场顺序根据英文姓氏字母排列，比赛开始的字母以抽签方式确定。
6． 所有参赛曲目都用原文、原调、背谱演唱。初赛、复赛、决赛演唱曲目不得重复。
7． 参赛曲目如有更改，必须在2008年8月18日以前，在缴纳报名费之时向组委会申报，比赛期间不得更改曲目。欢迎选手自备决赛演唱曲目的乐队总谱。
8． 组委会为选手提供钢琴伴奏，进入决赛用乐队伴奏。选手可自带钢琴伴奏，所需费用自理。
9． 对参赛选手的旅费及食宿的规定如下：
凡属比赛组委会确认参赛资格的，来自欧洲、美洲、澳洲、非洲地区的选手可得到400美元的旅费补贴；来自亚洲各国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选手可得到200美元的旅费补贴。参赛选手自2008年10月8日起至比赛结束（2008年10月21日）的食宿费按下列规定由比赛组委会负担。
参加初赛者：至初赛结束第三日上午
参加复赛者：至复赛结束第三日上午
参加决赛者：至决赛结束第二日
参赛选手陪同者的旅费、食宿、交通费一律自理，可委托比赛组委会代为安排，食宿地点限于比赛组委会指定的饭店和旅馆。
三、设奖名次及奖金数额
    男女声部各设4个名次奖和2个中国艺术歌曲演唱优秀奖，其中一个授予非华裔的外国选手，并颁发给选手获奖证书及奖杯，奖金；进入决赛未获名次奖者，颁发荣誉证书。
男声部
        第一名



    
17000   美元   

        第二名    




11000    美元   

        第三名     




 7000    美元   

        第四名    
 



 4000    美元   

女声部
        第一名





17000    美元   

        第二名   




11000     美元    

        第三名    
 



 7000     美元     

        第四名    
 



 4000     美元     

        中国艺术歌曲优秀演唱奖       1000
  美元
四、比赛曲目
    初赛
1. 咏叹调一首
选自17、18世纪作曲家巴赫、亨德尔、海顿、格鲁克、莫扎特的（受难曲、神曲、弥撒、康塔塔）中的独唱曲、音乐会咏叹调、歌剧以及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的作品。
2. 艺术歌曲一首
选自作曲家贝多芬、德沃夏克、福列、格里格、德彪西、穆索尔斯基、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理查·施特劳斯、柴可夫斯基、沃尔夫、拉赫玛尼诺夫、门德尔松、拉威尔、瓦格纳等。
3.  自选歌剧咏叹调一首
   复赛
1. 艺术歌曲两首
2. 歌剧咏叹调两首
    3.  中国艺术歌曲一首，用中文演唱（可以移调，比赛组委会提供中国作品乐谱），选自下列作品：
 
                《我住长江头》         ［宋］李之仪 词  青  主 曲

                  
《叫我如何不想他》      刘半农 词       赵元任 曲
                 
《红彩妹妹》            河北民歌        齐尔品 配伴奏
     



《枫桥夜泊》            张 继 词        黎英海 曲
    



《大江东去》           ［宋］苏 轼 词   青  主 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      新疆民歌        王洛滨 编曲
    



《那就是我》            晓 光 词        谷建芬 曲
    



《啊，中国的土地》      孙中明 词       陶思耀 曲
   




《同一首歌》            陈哲 胡迎节 词  孟卫东 曲
 




《故园恋》              杜志学 词       刘  聪 曲
   决赛
   任选歌剧咏叹调两首
五、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日程（2008年10月9日-10月21日）

时 间                               活  动
10月7日、8日
选手报到抽签
10月9日






开幕式，音乐会
10月10日
选手合乐
10月11日、12日、13日
初赛
10月15日、16日、17日
复赛
10月18日、19日




进入决赛者合乐
10月20日






决赛
10月21日






闭幕式及获奖选手音乐会
六、本章程由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组委会负责解释
第四届中国国际声乐比赛（宁波）组委会

联系方式

地址：中国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北路148号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联系电话：86-574-87189172

传真：86-574-87189172

电子信箱：civc.nb@163.com
网址：http://www.civc.cn 

